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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前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 

 申明所有国家均承诺尊重塞拉利昂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欢迎马诺河联盟各国总统应摩洛哥国王陛下邀请，于 2002年 2月 27日在拉

巴特举行会议， 

 欢迎塞拉利昂和平进程进一步取得进展，包括取消紧急状态，赞扬联合国塞

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呼吁进一

步加以巩固， 

 鼓励马诺河联盟妇女和平网络和其他民间社团采取主动，继续协助实现区域

和平， 

 认定塞拉利昂局势对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威胁， 

 表示关切马诺河区域局势脆弱，难民人数大增，该区域平民、难民和境内流

离失所人口面临人道主义后果， 

 强调必须进行自由、公正、透明和所有各方均可参加的选举，并欢迎塞拉利

昂政府和塞拉利昂全国选举委员会在筹备选举过程中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选民

登记方面， 

 重申必须确保国家权力有效扩及全国各地，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难民和境

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和无阻碍地返回，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以及采取有效行动以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追究责任，同时特别注意保护妇女和儿童，并强调联合国继

续支持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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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以及

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划团（S/2002/246）和秘书长 2002年 3月 14日报

告（S/2002/267）所提出的建议，即联塞特派团应向特别法庭提供行政和相关支

持， 

 强调联塞特派团在选举后必须继续支持塞拉利昂政府巩固和平与稳定， 

 审议了秘书长 2002年 3月 14日的报告（S/2002/267）， 

 1. 决定将联塞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从 2002年 3月 30日起延长六个月； 

 2. 表示感谢向联塞特派团派遣部队和支助人员的会员国和已经承诺这样

做的会员国； 

 3. 欢迎秘书长 2002年 3月 14日报告第10段概述的联塞特派团 2002年军

事行动构想，并请秘书长定期向安理会通报联塞特派团在执行该构想的主要方面

以及规划其后续阶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4. 鼓励塞拉利昂政府和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加强努力，争取全面执行塞

拉利昂政府和联阵 2000年 11 月 10 日在阿布贾签署、并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联合国、塞拉利昂政府和联阵 2001年 5月 2日阿布贾会议重申

的《停火协定》（S/2000/1091）； 

 5. 鼓励塞拉利昂政府和联阵继续采取措施推进对话和全国和解，在这方面

强调必须使联阵重新融入塞拉利昂社会和转变为一个政党，并要求立即透明地解

散所有非政府军事结构； 

 6. 欢迎解除武装进程正式完成，表示关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多捐助者信托基金的资金严重不足，并敦促塞拉利昂政府积极争取重返社会工作

所急需的额外资源； 

 7. 强调塞拉利昂政府行政能力的发展是可持续和平与发展和举行自由和

公正选举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敦促塞拉利昂政府在联塞特派团根据其任务提供

的协助下，加速在该国全境，尤其是在钻石开采地区，恢复民政机构和公共服务，

包括部署政府重要官员和警察以及部署塞拉利昂军队执行边界安全任务，并吁请

各国、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助开展广泛的复兴工作； 

 8. 欢迎设立联塞特派团选举部门和增聘 30 名民警顾问支持塞拉利昂政府

和塞拉利昂警察筹备选举； 

 9. 欢迎按照 2000年 8月 14日第 1315（2000）号决议的设想，于 2002年

1 月 16 日签署了《塞拉利昂政府和联合国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

定》，敦促捐助者紧急支付其对特别法庭信托基金的认捐款，期待该法庭迅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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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运作，并赞同联塞特派团在无损其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的情况下，在偿还费用

基础上向特别法庭提供行政和相关支助； 

 10. 欢迎塞拉利昂政府同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有关国际

行动者一道，在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敦促捐助者向其紧

急承付资金； 

 11. 欢迎马诺河联盟各国总统于 2002年 2月 27日在拉巴特举行首脑会议，

敦促这些国家的总统继续对话并履行其对建立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并鼓励西

非经共体不断努力，争取持久并最终解决马诺河联盟区域的危机； 

 12. 表示严重关切在塞拉利昂冲突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暴力、特别是性暴

力侵犯，并强调必须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13. 表示严重关切秘书长 2002年 3月 14日报告第 38至第 40段中述及，联

塞特派团所掌握的证据显示发生了侵害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鼓励联塞

特派团继续开展工作，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其 9月份报告中作出进一步评估，

尤其是评估在冲突期间遭受苦难的妇女和儿童的状况； 

 14. 表示严重关切有指控声称，一些联合国人员可能卷入该区域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收容营中发生的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行为，支持秘书长对此类侵

害行为的零容忍政策，期待秘书长提出关于这些指控的调查结果报告，并请他提

出建议，说明今后应如何防止发生任何此类犯罪行为，同时吁请各有关国家采取

必要措施，将犯下此种罪行的本国国民绳之以法； 

 15. 鼓励联塞特派团在其能力和部署地区范围内继续支助回返的难民和流

离失所者，并敦促所有利益有关者继续为此开展合作，履行其在《阿布贾停火协

定》中所作的承诺； 

 16. 欢迎秘书长打算严密审查塞拉利昂境内的安全、政治、人道主义和人权

状况并在同部队派遣国适当协商后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和任何其他建议，并特别请

秘书长于 2002年 6月 30日以前提出一份临时报告，评估选举后的局势以及巩固

和平的前景； 

 1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